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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和研究小组的报告1 

 
对食品中某些兽药残留物的毒理学评价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2 
2008 年 10 月 21-29 日于日内瓦 

主要建议 

1. 委员会就食品中兽药残留物的安全性提出了建议。为监测目的酌情确定了残留物
的定义，并建议了最大残留限量。委员会还提出了一些一般性建议，尤其是审议了用
于评估兽药残留物安全性的假设驱动决策树方法。 

2. 委员会为九种兽药确立了可接受的每日摄入量或提供了其它安全性咨询意见，并
针对具体食品中兽药残留物建议了 90 多项最大残留限量。委员会认为，由于孔雀石绿
引起的健康关注，不宜确定可接受的孔雀石绿每日摄入量，并且不赞成对食用动物使
用孔雀石绿。 

3. 世卫组织发表了关于构成这些复合物安全性评估基础的毒理学和相关信息概要。3

粮农组织也发表了食品添加剂和调味剂特性和纯度的概要。4 

                                                 
1 《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员会条例》规定，总干事应向执行委员会提交专家委员会会议报告，包括对各专家委

员会报告涉及问题的看法及对采取后续行动的建议。 
2 《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954 期，2009 年。 
3 对食品中某些兽药残留物的毒理学评价。世卫组织 2009 年《食品添加剂丛刊》，第 61 期。 
4 食品添加剂规格汇编，粮农组织 2009 年食品和营养文件。 



EB126/37 
 
 
 

 
2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4. 委员会的工作是，通过对风险的一项国际科学共识评估，确定并在有可能时量化
食品中兽药残留物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意义。如果发现存在令人关注的一项健康问题，
需就国家政府的行动或通过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标准规划提出明确的建议。 

5. 尽管所有会员国都面临着评估食品中化学品潜在危害的问题，但是目前只有少数
科学机构能够在国家或区域的基础上评估所有相关毒理学和有关数据。因此，世卫组
织必须向会员国提供有关风险评估的一般情况和委员会对食品添加剂和调味剂具体评
价方面的有效信息。由于委员会工作的独特复杂性和在评价这些复合物方面达成国际
共识的独特性，没有任何其它组织对于同食品安全相关的全球公共卫生决策具有同等
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6. 食品法典委员会利用专家委员会的建议确定国际食品标准。这些标准的制定仅限
于经过委员会评价的物质，从而确保国际贸易中的食品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 

7. 会员国在制定国家/区域食品安全标准时，还直接参考委员会的咨询意见。 

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8. 委员会对食品中的化学品进行评价是一项持续的活动。在 2008-2009 年期间，委
员会共举行了四次会议，其中两次针对食品添加剂，一次针对污染物，一次针对食品
中兽药残留物。 

9. 世卫组织是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标准联合规划的一个合作伙伴，食品法典委员
会是该联合规划的主要机构。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对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工作非常重要。 

10. 区域办事处和世卫组织代表在向会员国提供有关食品安全管理规划的建议时也参
考委员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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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制品管制 

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第五次会议的报告1 
2008 年 11 月 12-14 日于南非德班市 

11. 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发起编写一系列报告，为管制烟草制品奠定科学
基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9 条的规定，这些报告确定管制办
法,对构成严重公共卫生问题并引起烟草控制政策问题的烟草制品进行管制。   

12. 本报告涉及两类制品。由于其对公众健康的潜在危害和其促销、销售和使用的管
制规定不足，这两类制品目前引起了科学家们关注。第一类制品是电子尼古丁传送系
统，用于在没有烟草烟雾的情况下向肺部直接传送尼古丁和其它物质。这类制品在世
界各地使用不同品牌和名称进行销售，但多数国家对此类制品存在管制真空。很少研
究资料记录其成份和释放物，此外，还有人流传世卫组织已核准其戒烟用途。第二类
制品是许多国家中使用的无烟烟草制品。关于这些制品的内容和配置，科学记录存在
众多差异，记录了各种不良健康结果。经调查，不同地区销售的无烟烟草制品和同一
区域内销售的各种制品的致癌物质水平相差很大。通过改进生产和销售方法降低这些
致癌物质的水平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13. 在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第五次会议讨论的各个专题中，尼古丁电子传
送系统和无烟烟草被视为可提出管制建议的最重要专题。为此本报告要求根据烟草制
品管制的科学依据，核准在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的第三次报告中发表以下主要建
议。 

尼古丁电子传送系统：管制建议和研究需要 

主要建议 

14. 在多数国家中，用于向呼吸系统直接传送尼古丁的尼古丁电子传送系统处于管制
真空，既没有作为药品予以管制，又规避了对烟草制品的控制。由于缺乏充足证据，
目前无法评估尼古丁电子传送系统可否用于协助戒烟，是否导致或维持烟瘾，或是否
还向抽吸者传送除了尼古丁之外的其它成份。为解答这些问题，需要针对个人和人群
进行临床试验、行为和心理研究以及售后研究。应禁止在无科学证据的情况下宣传其
健康功效和吹嘘其降低损害或戒烟用途。应将尼古丁电子传送系统作为尼古丁传送器
                                                 

1《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刊》，第 955 期，付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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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管制，如果无法进行这样的管制，则应根据烟草控制法规，管制其内容和标签，
禁止公开使用，并限制广告、促销和赞助。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15. 尼古丁电子传送系统如能促进戒烟，可以发挥增进公众健康的功效，但如果在禁
烟之处通过允许摄入尼古丁而维持对尼古丁的依赖，或如果促成原本不会使用烟草者
初吸和转吸卷烟，则可能损害公众健康。试图戒烟者可能会使用尼古丁电子传送系
统，而不采用以证据为基础的疗法，因此，如果这些系统最终并无尼古丁替代疗法器
具的功效，就可能会导致人们延误戒烟和增加罹患与吸烟有关疾病的风险。 

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16. 世卫组织的一贯立场是，只有在科学研究成果显示特定条件下会产生预期结果的
情况下，并在主要药品管制当局核可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后，才支持采用药品治
疗。世卫组织大力鼓励会员国禁止尼古丁电子传送系统制造商宣称世卫组织已认可其
产品是合法的戒烟辅助工具。会员国应确保这些产品的制造商遵守一切现行管制规
定，不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吹嘘其产品的健康功效，以免影响烟草控制领域的公共卫生
努力。 

无烟烟草：规定致癌成份的限值 

主要建议 

17. 应推广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先前倡导的卷烟管制战略，强制降低无烟
烟草的毒物含量。应根据其致癌潜力和利用现有技术大幅降低其在无烟烟草中含量的
能力，重点对待烟草特有的 N-亚硝胺和多环芳烃这两类毒物并且规定其限值。应将 N-
亚硝基降烟碱(NNN)和 4-(甲基亚硝胺)-1-(3-呲啶)-1-丁酮（NNK）的联合浓度上限定
为，每克烟草干重中烟草特有的 N-亚硝胺含量不得超过 2 微克（2 µg/g），并将每克烟
草干重中作为致癌物质多环芳烃标记的苯并芘含量上限定为 5 纳克（5 ng/g）。管制机
构应告知消费者，像卷烟一样，符合安全标准的无烟烟草制品可能同样有害。管制机
构应禁止可能影响使用者行为并造成损害的产品排名或宣传产品的检测结果。应由独
立的实验室或政府机构进行衡量、检测和报告，此外，必须执行过期和冷藏规定，以
限制烟草特有的 N-亚硝胺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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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意义 

18. 无烟烟草与癌症关联程度的证据反映了不同市场上产品的差异，因此，管制机构
应该通过限制所销售的无烟烟草制品中致癌物质的含量，降低这些致癌物质含量。随
着技术上可以确定更低的检测限值，管制机构可以确定更严格的法定限值。 

对本组织规划的影响 

19. 虽然个人和不易管制的手工业往往主宰了无烟烟草的使用和生产，世卫组织仍应
着手管制制成品。世卫组织应建议制定手工业生产商辅助教育规划，并改进小规模生
产商的生产方式，以处理较棘手的限制无烟烟草非制成品中致癌物质含量的问题。最
后，世界卫生组织应驳斥关于在经济资源较少的国家中可以允许制成品较高毒物含量
的说法。 

 

 

=      =      = 


